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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宿舍的另一种可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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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曾在香港城市大学 “中国劳动与福利体制的新趋势———理论与实践”国际会议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和清华大学“第三届劳工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２０１４年５月）上宣读，得到与

会学者的宝贵评论和建议。《社会》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也让笔者受益良多，在 此 一 并 致 谢。
文责自负。

摘　要：通过对民国时期劳 工 宿 舍 建 设 的 制 度 环 境 和 实 践 进 行 梳 理，本 文 发

现，追求建设现代国家和改 良 社 会 风 俗 的 政 府 大 力 倡 导 劳 工 宿 舍 建 设，希 望

借此推进国家文明化进程；同 时，具 有 现 代 意 识 的 民 族 企 业 家 也 积 极 探 索 在

宿舍空间教化现代文明新 人 之 路。然 后 进 一 步 以 天 津 东 亚 毛 纺 公 司 和 重 庆

民生公司两家模范企业的劳 工 宿 舍 为 代 表，探 讨 了 其 中 的 劳 工 教 育、群 体 团

结和劳工自治等议题。本文 发 现，在 积 极 的 制 度 环 境 下，一 些 模 范 企 业 的 劳

工宿舍作为劳工教育的试验场，成为孕育群体团结的文化空间和培养 现 代 公

民的自治空间。民国时期的模范劳工宿舍为思考如何突破当下 “宿舍劳动体

制”的困境提供了帮助，为探 索 社 会 主 义 转 型 时 期 的 劳 工 居 住 空 间 建 设 开 启

了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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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１．本文所说的宿舍都指在现代工商企业里与 生 产 场 所 分 离 的、专 供 劳 工 群 体 集 体 居 住 的 空

间。传统社会的不少手工业作坊、商号也为其工匠、学徒和店员提供膳宿，但他们的住所往往

就是从事生产活动的空间，所以不在本文讨论的“宿舍”之列。本文所说的“劳工”采用民国时

期多 数 学 者 的 共 识，主 要 包 括 工 人、雇 工 和 职 员，即 除 农 民 之 外，所 有 以 劳 动 换 取 工 钱 者

（田彤，２０１１）。

　　近年来，农民工的居住问题成为农民工研究新的关注焦点之一。
中国目前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大致可以分为通过房屋租赁解决住所的社

会主导模式（包括“城中村”“浙江村”等等）和依靠企业提供集体宿舍的

资本主导模式（任焰、梁宏，２００９）。对于现在各地工业区和经济开发区

中农民工集中居住 且 问 题 频 发 的 大 型 企 业 宿 舍 现 象，１目 前 已 有 大 量

的实证研究，并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任焰、潘毅，２００６；任焰、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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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徐道稳，２０１０；潘毅等，２０１１；魏万青，２０１１）。
在马克思的劳工社会学研究传统中，企业为劳工提供宿舍被视为

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重要机制和“工厂政体”的组成部分，早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进入劳工研究的 视 野。布 洛 维（Ｂｕｒａｗｏｙ，１９７６）
对南非矿业和美国加州农业移民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制度进行了比较

分析，在他看来，企业为移民工人设置宿舍，意在将单身出外打工的移

民工人与其远在异国他乡的家庭分隔开来，它同限制移民工人政治、社
会权益的法律制度以及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制度一起服务于降低劳动

力再生产成本的目标。宿舍旨在以最低的成本为单身男性劳工提供容

身之所，满足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日常需要，而企业对劳工赡养老人和

抚育下一代的需求统统不用考虑，只需交给劳工流出地的乡土社区来

完成即可。这样，“本 来 应 是 完 整 统 一 的 劳 动 力 再 生 产 过 程 被 肢 解 开

来”，“造就了移民工人 对 村 社 和 对 城 市 的‘二 元 忠 诚’”（沈 原，２００６）。
更重要的是，布洛维（Ｂｕｒａｗｏｙ，１９７６：１０６３）指出，移 民 工 人 这 种“拆 分

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并非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通过一套政治和法

律的机制参与了这种制度的运作，巩固了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力再生产

模式。“国家利用此种模式，可以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

的压力，基于廉价劳动力而顺畅地推行工业化战略”（沈原，２００６）。
沿着劳动过程理论的思路，任焰、潘毅（２００６）进一步挖掘了宿舍在

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宿舍劳动体制”概念，并指出，
为应对全球化生产去地域化的趋势，当下中国南方大量企业需要对劳

动力及其劳动时间进行灵活操控，它们利用宿舍对外来工人进行暂时

性安置，将宿舍作为车间政体的延伸，形成一种“劳动—生活”一体化的

形态。宿舍劳动体制整合了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从而更

有效地实现了工厂管理权力对劳工日常生活的渗透，以便提高劳动效

率和获取高利润。在“宿舍劳动体制”这个概念基础上，有研究通过进

一步的经验研究和统计分析证实，为劳工提供宿舍实质上并非企业社

会责任的体现，而是企业经济理性使然，是企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为

便于对劳工实施控制而采取的生存策略（魏万青，２０１１）。研究者发现，
在对富士康等大型代工企业的个案调查中，宿舍劳动体制实际上让工

人被工厂全天候地监视和规训，无法建立自己的生活空间（潘毅、梁自

存，２０１１），由此带来的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挤压是工人的心理压力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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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的根源（徐道稳，２０１０）。这种体制服务于对劳工的压榨与控制，
造成了工人的异化与集体性心理创伤（郭于华、黄斌欢，２０１４）。

将“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与布洛维的理论相比较，我们发现，尽管

布洛维更强调劳工宿舍作为暂时安置移民工人的手段具有降低生产成

本的经济意涵，而“宿舍劳动体制”概念是突出宿舍方便管理权力规训

工人的空间政治功能，但两者都在勾勒一种“压制型”的宿舍和为资本

服务的宿舍。但从这个思路向下推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说资本逐利

的本质不会改变，企业控制工人的冲动一直存在，那么所有资本主义生

产条件下的劳工宿舍应该趋向于同一种模式———也即前文所说的压制

型的宿舍，它条件恶劣，监管严密，仅作为一个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空

间，一切都为资本利益最大化服务，最多只随劳工力量的消长有一些压

制程度上的波动。的确，在中国经验中，这种压制型的宿舍屡见不鲜，
从夏衍笔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上海包身工到今天中国各大城市的工业

区，不同时期的中国劳工都寄身在这种模式的宿舍之中。２当我们对中

国早期工业史进行更为仔细的梳理时却发现，有些劳工宿舍的面貌与

这种压制型宿舍相比有极大的差异，难以纳入同一种模式。笔者在对

民国时期天津和重庆一些模范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其宿舍设施之良善，
管理之人性，显然不同于“宿舍劳动体制”概念所指的单纯为资本安置

和规训劳动力的宿舍；同时，这些劳工宿舍也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
它作为由农村进城做工的第一代工人所处的生活空间，既是劳动力再

生产的空间，也是再社会化的场所，担负着工业教育和公民道德培育的

任务，指向教化现代社会文明“新人”的目标。或许是因为中国早期工

业化经验本身未得到充分的挖掘，民国时期劳工宿舍的多样性以前并

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本文的目标就是通过对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

劳工宿舍状况的梳理，特别是对民国模范劳工宿舍的考察，探求这样的

宿舍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涵，进而为探索新时期的劳工居住空间建

设提供借鉴。

２．包身工制度是一种带有奴隶制色彩的特殊的劳动 人 事 包 办 制 度，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之 前 常

见于上海纱厂，尤其是日商纱厂。工人在包身契约规定期间由工头供给恶劣 的 膳 宿，其 住 处

被称为“养成工工房”，工人不得自由出入（孙宝山，１９３２）。养成工工房并非由企业直接提供，
但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上的“压制型”劳工宿舍。

下文的分析讨论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对以前民国时期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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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的研究做 一 个 历 史 回 顾。然 后 考 察 民 国 劳 工 宿 舍 建 设 的 制 度 环

境，重点探讨民 国 政 府 对 劳 工 宿 舍 建 设 的 态 度。再 次，从 具 体 史 料 入

手，以天津东亚毛纺公司和重庆民生公司两家模范企业的劳工宿舍为

代表，考察民国时期模范劳工宿舍的状况及其蕴含的劳工教育、群体团

结和劳工自治培育等议题。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和讨论。

二、前人研究中的民国劳工宿舍

企业为劳工提供住宅的制度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

兴起的。英国劳工史学家波拉德（Ｐｏｌｌａｒｄ，１９６５：２００）通过对英国早期

工业化的研究指出，工厂的出现要求工人集中生产，劳动空间脱离了日

常生活空间，由 于 很 多 工 厂 位 置 偏 远，不 得 不 为 工 人 提 供 住 宿。英 格

兰、苏格兰很多大型棉纺厂、钢铁厂、毛纺厂、矿山、采石场都建有自己

的工人住宅，有独立的小屋，也有楼房。中国自清末开始工业化进程，
逐步建立自己的现代工商业，随着现代工厂制的出现，要求大量劳动力

集中到一起完成生产。虽然在部分乡村工业中，现代工厂制一度遭到

包买制的抵抗（周飞舟，２００６），劳工的生产和再生产还可以在农户家庭

中完成，但总体而言，包买制未能在与工厂制的对抗中取胜，大多数农

村剩余的劳动力不得不离土离乡，进入城市中的工厂。然而，民国早期

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房屋租赁市场未充分发育，劳工住宅难

以通过市场租赁完全得到解决，即使在上海这样的现代都 市，１９２６年

仍有大量劳工不得不“以草棚与破旧船只为家”，劳工住宅问题成为社

会的重大忧患（朱懋澄，１９３５）。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新式工业企业开始

为劳工提供宿舍。
从前人的研究来看，尽管民国期间劳工问题属于社会热点，南京国

民政府有关部门、各高校学者、研究机构和劳工组织曾组织过很多针对

工厂生产条件、工人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的调查，也出现一系列丰硕成

果（田彤，２０１１），但工人的居住状况一般只是作为工厂福利设施调查中

的一项简单提及，尚未见到对劳工宿舍的专项研究。在一些学者的零

星的个案研究中，有关民国劳工宿舍的状况更是众说纷纭，似乎陷入更

深的迷雾。首先，有学者根本不认为民国时期的工业城市里存在企业

为劳工提供的宿舍。例如，华尔德（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ｌｄｅｒ）在对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的中国工厂进行研究时曾回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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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企业对工人除了非常低的

工资之外什么也不提供。在许多情况下，一切通过包工头来

进行。包工制 非 常 普 遍……。棉 纺 织 厂 为 某 些 职 员 提 供 住

房，但工人没有份（只有在一些边远地区，例如矿区，是例外）。
工人与工厂间的联系不仅很脆弱，而且往往是暂时性的。

（华尔德，１９９６：３７）　　
华尔德正确地指出了包工制的普遍存在，但他在劳工宿舍的问题

上却未能概观全局。事实上，民国时期举办劳工宿舍并非只是个别的

边远厂矿。中国早期的劳工调查就提到全国各地新工业的工人的宿舍

状况，比如，陈达（１９２９：４９２）认为，“国内有许多新工业，现在都为工人

预备寄宿舍”。和华尔德 同 一 时 代 的 研 究 者 贺 萧（Ｈｅｒｓｈａｔｔｅｒ，１９８６）也

指出，至少在天津市棉纺织工厂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业界就兴起了取

消工头制的风潮，而且在国营企业中建设提供包括宿舍在内的各种福

利设施的工人社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韩起澜（Ｈｏｎｉｇ，１９８６）、裴宜理

（２００１）对上海近代企业的研究也表明，上海也有工厂为工人，尤其是女

工提供宿舍。《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也记载，青岛的民生模范国货工

厂、上海各纱厂、石家庄的大兴纺织工厂、宁波和丰纱厂等均建有宿舍，
以较低的租金租给工人（邢必信等，１９３２：１７７）。除工厂之外，有银行也

为员工提供宿舍，例如，叶文心（２００６）所研究的中国银行设在天津的同

仁宿舍“津中里”。
除了关注企业是否为劳工提供宿舍之外，研究者还关注劳工宿舍

的设施情况。陈达（１９２９：４９１）表扬了开滦矿务局的宿舍设施：“如唐山

开滦矿务局的工人宿舍，设备比较良善”。叶文心（２００６：２５－２６）称中

国银行天津宿舍所在的“院落里一应俱全，环境清幽，设备之现代化远

胜他处，所以除了上街买东西之外，各人的生活完全可以被包容在中行

所建的天地里，远离都市的喧嚣与脏乱”。当然，当时的劳工调查也指

出不少工房条件简陋，如天津宝成纱厂就因为江南工人居多而将工房

建成南方形式，不备土炕和锅灶（吴鸥，１９３１ａ）。可见，即使在提供宿舍

的企业中，由于受各地市场状况、行业惯例、企业效益乃至企业家个人

理念的影响，宿舍的居住条件、配套福利设施以及劳工居住其间所受的

控制程度、所需承担的义务多寡也各有不同。同时，民国不同时期的制

度环境也对劳工宿舍状况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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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国劳工宿舍建设的制度环境

下面我们来看民国政府在解决劳工住宅问题上的立场和具体所做

的工作。宣朝庆、赵芳婷（２０１１）基于民国时期政府、学者对于解决劳工

住宅问题的理念构想、政策设计以及劳工住宅建设运动的实践，勾勒了

民国政府在劳工住宅提供方面的政策立法和体系规划工作。该文突出

了政府在劳工住宅供应方面的介入和责任，虽然也提到了各地企业建

设宿舍和劳工新村的情况，但在该文看来，企业仅仅是政府倡导的劳工

新村建设运动的参与者。事实上，完全解决工业化时代日益庞大的劳

工队伍的住宅问题，仅依靠政府主持劳工宿舍建设是不现实的。当时

的南京、上海、北平、长沙、广州、重庆等市政府也的确主持兴建了一批

劳工住宅，但都是模范社区式的一些试点建设，并未大规模铺开（赵洪

顺，２００７；宣朝庆、赵芳婷，２０１１）。从民国时期的劳工宿舍建设的整体

状况来看，大规模建设真正的主体还是各个“厂方或店方”。
不过，民国政府虽然并非建设劳工住宅的主体，但确实对劳工居住

条件改善和各地企业劳工宿舍的兴建有倡导督促之功。１９２７年，曾主

持过浦东劳工新村修建的朱懋澄升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劳工司长之

后，全国范围内的劳工新村建设计划正式起步（宣朝庆、赵芳婷，２０１１）。
工商部专门推出了由朱懋澄起草的《劳工新村设施大纲》，对劳工新村

建设工作加以宣传 指 导。３大 纲 从 总 理 遗 训 的 高 度 阐 发 了 劳 工 新 村 建

设对于解决劳工住宅问题、推进社会自治和促进国家建设的意义：

３．这里的劳工新村与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上海等城市兴建的工人新村有所不同。前者虽由政

府倡导，出资方仍主要是企业；后者则是由国家统一投资兴建的，它的出现体现了无产阶级政

党在解放初期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政治意愿（杨辰，２０１１）。

总理手著建国方略有言：“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建筑大

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又“居室为文明一因子，人类由

是所得的快乐，较之衣食更多”，可见劳工住宅需要之迫切，实
较他项为最。……一则合于科学经济安适方便之劳工新村建

筑，与总理之遗训若合符节。虽然建筑劳工新村之用意，不仅

解决其居住问题，尤当使知如何合于建筑经济；如何达到安居

乐业；如何施行管理自治；如何改良社会风俗。则惟有以教育

方法，施以村治，即以村治力量，推行教育；互相推进，相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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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是，则 家 庭 改 良，闾 里 改 善，新 国 家 建 设，胥 有 赖 于 是

矣”。（工商部劳工司，１９３０）
同时，当时的工商部根据《建国大纲》所说的“政府当与人民协力”，

认定政府对于劳工新村建设的责任除了政策倡导，还包括协助劳工新村

建筑的具体工作：“１．指拨公地；２．适用土地征收法；３．给款补助；４．规定

年限免收房屋税捐”。工商部还为劳工新村设计了样图，公示全国。根

据《劳工新村设施大纲》的要求，劳工新村需要达到下列七项目标：

１．租与劳工安适方便的住所；２．改良劳工的家庭状况；３．
补授劳工与劳工子女的教育；４．办理劳工卫生医药的设施；５．
改良劳工闾里的环境；６．养成劳工善良的风俗习惯；７．训练劳

工自治和四权的使用。（工商部劳工司，１９３０）
对于劳工新村的建设经费由谁来承担，也即谁是建设新村的主体，

大纲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在其列出的六项经费来源中，“厂方或店方”
首当其冲，随后才是“政府拨支”，其他的经费来源还可以是“地主建筑”
“地方筹集”“私人捐助”和“工人合作”。这个理想化的劳工新村同时也

是一个训练民众自治的场所，其核心的管理机构是“公社”，受管理委员

会委托办理社务。同时，作为一种公共组织，劳工新村也对村户有公共

规约：

１．劳工入村居住，须缴验凭证及志愿书或保证书；２．限制

村户居住人数，并不得有包租顶租情事；３．外来宾客住宿一宵

以上者，须报告自治联合会；４．洒扫居室内外，保持公私卫生；

５．新村以内一切建筑物，均须爱护，不得损毁；６．严禁鸦片、赌
博、斗殴、偷窃、迷信，及一切伤风败俗等事。
总体来看，其对村户的限制性规定不外乎限定成员资格（以保证成

员的安全和利益）和严肃风纪两方面，除此以外，对居住其中的劳工的

作息时间和人身自由并无任何限制。
除工商部而外，当时 的 国 民 政 府 实 业 部 也 在１９３１年 通 过 一 项 关

于劳工问题的决 议 案，规 定 “厂 方 应 设 立 工 人 宿 舍，指 派 工 人 负 责 管

理”（邢必信等，１９３２：１５５）。不过，这里的“应设立工人宿舍”并非硬性

规定。在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厂法》也更多的是关注保障

工厂劳动安全和控制劳动时间等议题，并未对工厂设立劳工宿舍有强

制性规定。国民政府社会部成立后，于１９４３年陆续颁布《职工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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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和《职工福利社设立办法》等法令，敦促各地、各工矿公司举办劳

工福利事业。以抗战胜利后收复的天津市为例，１９４６年，天 津 市 社 会

局根据社会部法令具体拟定了《各工厂推进职工福利事业须知》，并分

发各业规模较大工厂，敦促其尽快成立职工福利社，“视需要情形及经

济状况酌办左列业务：Ａ．食堂；Ｂ．宿舍及家庭住宅；Ｃ．医院或诊疗所；

Ｄ．补习班或补习夜宵及子弟学校；Ｅ．浴室；……”。４此时，宿舍在各项

福利设施中的地位仅次于食堂，可见随着各地生产逐渐恢复和内迁后

方的劳工大量回迁，劳工住宅问题作为稳定劳工队伍、促进经济生产的

一项主要福利措施，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抗战

爆发后，仍在国民政府掌控中的内陆城市的企业为劳工提供宿舍的做

法日益推广，这其中有国民政府的立法推动作用，也有战争的特殊历史

作用。在抗战军兴之后，随着沿海工业城市逐渐陷落，大量工商企业随

国民政府西迁至西南腹地，劳动力市场趋紧，工厂为了维持生产，必须

保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因此必须加强而不是减弱和工人的联系。我

们不妨来看看《昆厂劳工》中作者史国衡所记录的昆厂“一位负责的先

生”的感慨：
他过去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在人家的工厂里面做实习，看

见成千成万的工人按时进退，秩序井然。迨回国后，在上海也

办过多年厂，工人完全住在厂外，下班的汽笛一响，工人退去，
大门一关，当天的事情就算完结。不像现在内地办厂，工人们

的饮食起居，以及一些与工作不宜直接发生关系的琐事，都得

一一去照料。……诸如此类的麻烦，真是过去在上海一带所

意想不到的 。（史国衡，１９４６：１５５）

４．参见：天津档案馆档案，《各工厂推进职工福利事业须知》，档号：４０１２０６８００－Ｊ００２５－００３５５９－００６。

在昆厂的人事管理方看来，为工人们照料饮食起居本是在上海这

样的大城市可以避免的琐事，而在抗战时期，沿海工业发达地区的技工

随着工业大迁徙也向内地迁移，而内地城市的基础设施不足，劳工的生

活服务设施也不能满足工人的实际需要，而同时厂方在紧缩的劳动力

市场之下体验到“这 个 时 期 的 工 人，物 稀 称 贵”，技 术 工 人 不 但 数 量 不

足，还喜爱转厂，以至于国民政府不得不对技术工人转厂进行管制。企

业迫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压力，不得不承担为工人提供宿舍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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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从这里企业管理方的抱怨可以看出，对于企业是否有为劳工提供

宿舍并承担宿舍管理责任，当时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强制性规定，企业界

也没有一致性的认识，只是昆厂在劳动力市场紧缩的压力之下，为了降

低工人的转移率不得已而为之。

四、津渝两市劳工宿舍建设概况及其模范劳工宿舍的考察

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涵括整个民国期间全国各地诸多企业劳工

宿舍的状况，这里暂选取民国时期的天津和重庆两个工业城市，５再进一

步以天津东亚毛纺公司６和重庆的民生公司７两家企业为代表来考察中

国实业发展早期的模范劳工宿舍的面貌。除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外，本节

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前人研究中所保留的有关天津和

重庆早期工业发展及劳工生活状况的历史材料，如吴鸥与刘大钧的调查

报告；二是天津、重庆档案馆所藏的反映民国时期两地劳工宿舍建设的

相关材料；三是天津东亚毛纺公司和民生公司的内部资料，包括周年纪

念刊、特刊等，尤其是两家公司的内部刊物《东亚声》和《新世界》；四是笔

者自２００９年５月到２０１５年５月对民生公司１４位仍健在的老职工及其

家属的访谈记录，同时参照他们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回忆录。

５．天津和重庆虽非民国时期劳工数量最多的城市，但民国时期（１９３７年日本占领之前）的天

津和重庆劳工宿舍建设整体状况较为突出，而且天津市社会局、南开大学、重庆国民政府等机

构都留下了大量的城市工业发展统计资料可资参考。

６．天津东亚毛纺公司１９３２年由宋棐卿创办于天津意大利租界，堪称民国时期国内毛纺工业

巨擘，其出品的抵羊毛线以精良品质加爱国宣传，普销全国乃至东南亚。

７．民生公司全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２５年由卢作孚等创办于合川，以经营长江中上

游航运为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至１９４９年，其投资兼涉

冶炼、机器、造船、煤炭、纺织、食品、建筑、保险等行业，跻身民国时期最大的资本集团的行列。
抗战期间，因民生公司在承担军用物资和人员抢运中的突出贡献和巨大牺牲，曾 受 到 国 民 政

府多次嘉奖（凌耀伦，１９９０）。

（一）天津与重庆劳工宿舍建设概况

民国时期的 天 津 为 北 方 最 大 的 工 商 业 城 市，根 据 天 津 市 社 会 局

１９２９年主持的调查统计，天津已有工厂２　１８６家，工人总数４７　５６４人。
其中纺织一业有３４　２６４人，占全数的７２％强（天津市统计 局，２０１０）。
贺萧（Ｈｅｒｓｈａｔｔｅｒ，１９８６：１６５）在对天津棉纺织工厂的研究中发现，国营

企业中建设提供各种福利设施的工人社区比比皆是，抗战胜利后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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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些福利设施包括宿舍、食堂、诊所、子弟学校、消费合作社、浴

室和运动场，而且产假、工商保险、丧葬补助乃至剧社、乐队、英语课堂

无所不包。天津市社会局留下的天津各业调查资料支持了贺萧这一说

法（吴鸥、陈举、李育桐，１９３１；吴鸥，１９３１ａ，１９３１ｂ，１９３２）。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天津市社会局的调查中，全市裕元、恒源、宝

成、北洋、华新、裕大等六大纱厂均设有工房，收费一般低于市场价格，
差价由厂方担负，或者达到某种条件则完全免费。裕元纱厂规模较大，
为“本市纱业之冠”，工人５　０００多人，各项福利设施尤为齐备，如医院、
宿舍、饭厅、义地、职工子女学校、补习学校等等，调查者评价说“本厂劳

工生活于天津劳动界，尚较水准，较中小工厂的劳工为优越”。工房一

般由专人管理（吴鸥，１９３１ａ）。对天津第二大行业面粉业的调查发现，
全市６家面粉公司也全部为工人提供住宿，但机工和小工的住宿条件

多半有所差别，此外需夜工者也提供宿舍（吴鸥，１９３２）。
重庆作为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才开埠的内陆城市，工商业发展本来远

远落后于沿海港口城市，１９２９年的统计中各业工人仅１２　０００余人（刘

大钧，２０１０：８３０），但在抗战爆发之后，随着国民政府１９３９年底西迁重

庆，大量工矿企 业 也 选 择 了 内 迁。据 统 计，迁 入 重 庆 的 民 营 厂 矿 就 有

２３３家，加上迁渝的１０家 军 政 部 所 属 兵 工 厂，内 迁 工 厂 总 数 达 到２４３
家（周勇，２００２：１００９）。由于不少技术工人也从沿海工业城市迁移而来

或招募而来，为他们提供宿舍也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任务。根据重庆

市档案馆提供的资料，１９３９年之后重庆各工商企业自建宿舍的渐渐多

了起来，１９３８年以前设有员工宿舍的企业宿舍多为租赁，１９３８年以后

开始动土兴建员工宿舍。总体来看，设宿舍的多为中央机关与市政机

关（如重庆市政府、市财政局）、大型国有企业（如招商局轮船公司、中国

毛纺织厂）、军工企业（如兵工署第十、第廿二、廿三、廿四兵工厂、炮兵

技术研究处等）、官商合办企业（如兴业公司）或者是经营状况好、员工

众多的大型民营企业（如民生公司），尤其是财力雄厚的中外银行（如聚

兴诚银行、金城银行、美丰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如前所述，１９３９
年之后的重庆为陪都所在，国民政府本有督促倡导建设劳工宿舍之意，
制度环境特殊；客观上西迁而来的下江工人、职员及其眷属也需要宿舍

栖身，因此举办劳工宿舍的企业和机关不在少数。根据国民政府社会

部１９４７年底的统计，在重庆当时的１　３５８家企业中，有２４１家提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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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宿舍，８２家提供眷属宿舍，数量居全国各省市之冠。

（二）两个模范劳工宿舍的案例：天津东亚毛纺公司与重庆

的民生公司的劳工宿舍

　　之所以以天津东亚毛纺公司和重庆的民生公司为个案，是因为这

两个企业的领导者 都 是 以 科 学 管 理 和 社 会 关 怀 著 称 的 知 名 民 族 企 业

家，这两个企业是中国近代史实业救国风潮中与外国资本抗争的成功

案例，是民国时期的企业中劳工福利优厚和劳资关系和谐的典范。这

两个企业的宿舍也是在公共空间中实践现代文明教化理念的舞台，可

谓是劳工宿舍的模范。
这两个企业所处行业和地域各不相同，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

从两位创始人的背景来看，颇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意味。清末民初以来，
实业救国的风潮吸引了一批有见识、有关怀的学者投身实业。天津东

亚毛纺公司的创办人宋棐卿是一位受到良好西式教育的基督徒，他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前往美国学习企业管理的时候，亲见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

鼓励下属各抒己见的争论场面，感受到民主文明的精神是比发达的科

技更重要的强国之本（宋允璋、王维刚，２００６：４６）。民生公司的创办人

卢作孚出身微末，自学成才，也是怀有社会改革理想的实践者和乡村建

设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提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明确提出

要将民生公司当作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试验场（杨可，２０１３）。这两

位企业家虽然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不同，但都不是仅注重私利的资本

家，他们具有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高远志向，怀有相似的社会责任感和

教育理念，因此，他们为劳工提供的宿舍也都带有劳工教育的目的，服

务于塑造现代公民的目标。第二，在实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之下，国人积

极支持民族企业，而东亚毛纺公司和民生公司都可谓是实业救国运动

中的先锋，从而在与外国资本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位置，成为行业市

场的领导者，效益有了保障。正如宋棐卿所言：“为国民办实业，民心就

是市场”（宋允璋、王维刚，２００６：１１１）。企业利润的稳定增长也为其建

设宿舍以及开展宿舍中的“育人”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最后，也是非

常重要的一个相同之处在于，两家公司都相当尊重劳工，在企业建设的

蓝图中，劳工不仅作为有价值的劳动力而存在，更应作为自尊而文明的

现代人而存在。他们都向员工宣讲“劳工神圣”的道理，重视文化教育，
鼓励员工持股。两 家 企 业 的 劳 工 福 利 设 施 都 极 为 完 备，除 了 浴 室、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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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医务室、职工宿舍等一应俱全外，还对职工实行各式各样的福利补

助和不 间 断 的 免 费 培 训（凌 耀 伦，１９９０：１４３－１５３；宋 允 璋、王 维 刚，

２００６；陈韶华，２０１０），企业也因此获得劳工群体的认同。

８．参见：天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１９３４年编的《天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年刊》。

９．参见：天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１９４１年编的《天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特刊》。

１０．参见：天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１９３４年编的《天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年刊》。

具体到劳工宿舍的设置，先来看天津东亚毛纺公司。东亚毛纺公

司的职工虽然不多，但年龄构成相当年轻，１９３４年有男工２８０人，女工

１５０人，男工７７％在２０岁以下，女工全部低于２０岁，８年轻的职工有利

于开展团体生活，公司也非常强调对青年职工的德育与群育，以各种团

体组织和活动“结固 团 体”，“增 加 彼 此 感 情 的 融 洽”。９尽 管 职 工 不 多，

但东亚毛纺公司“特设楼房一所，专为远来之职员住宿；设工友宿舍一

处，为远来工友住宿”。１０其宿舍管理也颇有特色，东亚毛纺公司的内部

刊物《东亚声》第６期上专门刊载了《职工宿舍管理规则》，包含“住房手

续”“管理组织”“住房规则”“清洁办法”和“厕所规则”五个方面。从其

职工宿舍的管理组织来看，东亚毛纺公司宿舍强调劳工在自律的原则

下自治管理，“宿舍内一切应行事宜采取自治方式”，“每院设正副舍长

各一人，负责执行一切规则并指导整洁卫生事宜，必要时可集会研究

之”。舍长的设立则完全是民主推选的，“正副舍长由本院住房人共同

选举之，任期一年，得连选连任”。其宿舍住房规则和清洁办法强调公

共秩序和文明习惯，意在通过集体的宿舍生活给劳工树立“公”的观念，

培养现代人的 自 律 和 自 治 意 识。例 如，大 家 须 遵 守 共 同 的 作 息 制 度，
“每晚夏令十时半冬令九时半熄灯，熄灯后不得燃点灯火或大声谈笑”；

每位住宿的员工都有相应的清洁打扫的义务，“每院住房人排定次序轮

流负责整洁事宜，各值日人应按规定时间整理清洁不得贪懒”（天津东

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４７）。简言之，职工宿舍总的目标是以宿舍为

“树人”的场所，宿舍被赋予公共教育的意义，职工在这里学习自律、自

治的习惯，如有问题则学习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

宿舍的规则，虽是由公司规定，但是实行，要在住房的人。
若是住房的人，都自动的遵守，就用不着什么管理。所以我们

采取自治的方式，由住房的人推举舍长，由舍长督促，劝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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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住房的人实行规则。有什么实行上的问题，亦可大家研究

讨论。这样完全是民主的，自动的，而不是由上往下，受人管

制的……维护宿舍规则，就是维护公众利益。（佚名，１９４７）

总的来看，东亚毛纺公司的职工宿舍颇受职工欢迎，入住率是很高

的，“现在还有许多登记的，想进来挤着住都得不到”，以至于公司需要

在内部刊物《东亚声》上呼吁凡在市内有家可居的不要申请宿舍，好把

床位空出来给远来的职工（佚名，１９４７）。

重庆民生公司的劳工宿舍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公司成立之初，卢

作孚就有建设职工宿舍的理想，但一开始并没有获得董事会的支持。

到１９３８年，也只建起部分高级职员居住的民生新村。诸多年轻单身职

工则通过设立单身职工宿舍的方式解决住宿问题，公司陆续在铁板街、

施家河、滩盘、望龙门等地通过租借民房或修建简易住宅设立了单身职

工宿舍。职工无需负担房租水电费用，一切费用由公司负担。有的宿

舍离办公地点较远，来往交通费也由公司承担（凌耀伦，１９９０：１５０）。宿

舍还有公司专派的茶房负责打扫、洗衣和日常管理。职工生病时茶房

还代为煎药，照 顾 起 居（冉 云 飞，２００７）。各 个 员 工 宿 舍 的 条 件 虽 然 简

单，但也还算比较完善，以较早期的铁板街宿舍为例，“好像是４人一

间。比学生宿舍可能要好一点，食堂、活动室、图书室、乒乓室、澡堂都

有”。１１后来修建的施家河宿舍规模更大，据杨辛老人回忆，“那边一排

一排的房子，比较简易，还是很整齐的……那个宿舍区里头也有读报室

这些，还是比较整洁，也有草坪”。１２

１１．参见：笔者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０日对刘本祥的访谈记录。

１２．参见：笔者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９日对杨辛的访谈记录。

民生公司还专门设有“训练委员会”来指导年轻职工“支配工作娱

乐运动等时间”。卢作孚（１９３３）重视职工教育，要求刚入公司的练习生

可以自由安排工余时间的读书娱乐，但分组的读书会除了必须值班的

航空班人员以外，需全体加入。表１列出了住宿舍的职工晚间可以选

择的活动项目。

与东亚毛纺公司不同，民生公司为了方便在职工中开展“现代集团

生活建设”，开展劳工教育，希望单身职工尽量住宿舍。在重庆档案馆

查 到的一份年代不详的《民生公司宿舍规则》（档案号０３２８＊１＊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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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民生实业公司公余时间支配表

下午６∶３０－７∶３０ 下午７∶３０－８∶３０ 备考

星期一 讲演会 京剧，棋类，读书

星期二 读书、棋类 新剧、雅乐

星期三 棋类、读书 棋类、读书 写航空信者不加入

星期四 京剧、棋类、读书 英文谈话会、雅乐

星期五 读书会 新剧、雅乐、棋类、读书

星期六 棋类、读书 棋类、读书 写航空信者不加入

　　资料来源：民生公司内刊《新世界》１９３３，第３９期，第５０页。

面明确要求：“非有家庭在本城者不能在外住宿”。从效果上看，这样严

格的训练程序一方面是对员工集体生活习惯和集团感情的全面培养，
另一方面也帮年轻 职 员 培 养 了 良 好 的 个 人 爱 好 和 健 康 的 娱 乐 消 遣 方

式。练习生阶段过去之后，宿舍管理稍显松弛，但也有很多集体活动，
一派活跃的景象。一位老职工回忆，１９３７年夏天，他寄 宿 在 表 哥 的 铁

板街宿舍，看到“大约住了四五十人，都是年轻的单身男职工，晚上看到

他们回到宿舍或打乒乓球，或唱歌下棋，或阅读书报，欢声笑语，生气勃

勃，十分活跃”，“我在那里借住了几个晚上，经常听他们哼唱岳飞的《满
江红》这支歌”。１３爱好唱歌的施家河８６号宿舍组织了一个“８６号歌咏

队”，民生公司相 当 支 持，还 花 钱 请 歌 唱 家 盛 家 伦 前 来 指 导。１４我 们 从

《昆厂劳工》中了解到，由于昆厂工人家庭不在附近，又没有充分的娱乐

设备以供休闲，在工余时间里工人就流于烟赌，败德违纪，成了工厂“人
事管理上的大负累”（史国衡，１９４６：１０６）。而民生公司的底层员工也是

单身的青年男性居多，却鲜有风气的问题，应该说这些严格的集团生活

训练也有功劳。从职工们的反应来看，这种朴素而又紧张的生活似乎

也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反感，倒是有一种进取的热情：“人和宿舍与苍坪，
午夜机声杂诵声，最是滩盘风景好，卷帘梳洗数归轮”（土调，１９３４）。

１３．参见：刘本祥回忆录。

１４．参见：笔者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对马正浓的访谈记录

将天津东亚毛纺公司和重庆民生公司的宿舍管理规则进行比较，
可以总结如下：两者都强调利用宿舍中集体生活的机会对员工进行现

代文明的教化，不过侧重的方面和教化的方式略有差别。天津东亚毛

纺公司的宿舍更像是一个自治的空间，它倾向于让工人在清洁洒扫轮

值和保持共同作息的义务中去领会公共生活的责任，在公共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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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主选举中去学会现代人的文明生活习惯和组织规则；而民生公司

宿舍更接近一种文化空间，其特点是重视职工文化教育和强调团体生

活，通过积极设置各种集体活动来提升劳工素质和培育群的情感，既预

防了风纪问题，又实现了劳工教育的目标。

五、总结与讨论

人的转变的问题是现代化转型中的核心问题，费孝通从魁阁时期

到晚年都在关心新 工 业 兴 起 之 后，从 农 民 到 工 人 如 何 转 变 的 问 题（闻

翔，２０１３）。现代工厂制度为培养工人的现代性提供了契机，英格尔斯

（１９８５：１２７）曾经指出，现代工厂给人带来计划性和效能感，工厂在培养

人的现代性方面是一所学校。同样，本文发现，尤其是在向现代工业文

明转型的国家中，企业的劳工宿舍作为进城农民在城市中的栖身之所，
也可以成为培育人的现代性的一个机制。本文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劳工

宿舍的制度环境和建设实践发现，在积极的制度环境下，一些模范企业

的劳工宿舍中可以生成高于安置劳动力的新境界。利用工人集体生活

的机会，宿舍可以发挥更丰富的社会功能———它可以作为人的现代文

明教化的试验场，成为培养现代公民的自治空间和孕育群体团结的文

化空间。
积极的制度环境是劳工宿舍得以正常发展，并进而发挥文明教化

功能的前提。综合前文的讨论，民国政府延续了孙中山建设劳工住宅

的理想方案，将劳工宿舍视为“文明一因子”，作为推进民众自治和改良

社会风气的一种手段加以鼓励，尤其到了民国后期，倡导敦促之意日益

明显。《劳工新村设施大纲》中的村户规约反映了当时的民国政府对劳

工住宅改良所持的理念———因为生活居住条件与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

的良善风气息息相关，劳工住宅改良的目标就是要将现代人的文明教

化和社会的互助团结寓于生活空间的改造之中，而现代国家的劳工住

宅应该是一个培育劳工讲卫生、重秩序、善于互助合作与民主自治的所

在。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之下，民国时期劳工宿舍的设立绝非偏远地区

的个案，各地的劳工宿舍均相当普遍。部分城市有政府主持和企业参

与的劳工新村，更多的劳工宿舍则由企业在政府的倡导下兴建而成。
孤掌难鸣，政府的倡导要转化为劳工宿舍中文明教化的实践，还需

要企业家对现代化过程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本文所展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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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东亚毛纺公司和重庆的民生公司两家模范企业的宿舍建设实践正

可以说明，在宿舍空间中开展对人的现代文明教化也正是部分抱有现

代思想和爱国情怀的民族企业家的理想。在这一点上，政府的教化目

标可以说与这些企业的理念不谋而合。东亚毛纺公司的职工宿舍规则

几乎与政府劳工新村的村户规约如出一辙，其主要目标是限制工人的

不文明行为，不涉及劳动规训和劳力压榨。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曾

说过，建设民生公司的目的就是要将其作为“现代集团生活”的试验场。

从其以宿舍为基地开展的集团生活的内容来看，大体也是以整洁、有序

和强身健体等文明生活习惯为宗旨。职工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之中，除

了讲卫生和重秩序的生活习惯之外，还可以学会现代社会中如何民主

讨论和相互合作，进而为发展共同的社区情感提供基础，给机器时代的

人心提供一个安放之处（闻翔，２０１３）。

１５．参见：“离职不能提取补缴公积金　多家工 厂 工 人 质 疑 新 政“，《南 方 都 市 报》，２０１５－３－
２５，Ａ０４－０５版。

回到当下的压制型农民工宿舍，那些曾经在民国模范劳工宿舍中

活跃着的现代化教化的因素不见了，当下的农民工宿舍除了管控劳工

身体、挤压劳动时间和破坏劳工团结之外，对身居其中的“人”如何感受

和怎样发展无所用心，它只是资本规训工人的空间，一种方便获取劳动

力资源的手段，它的目标是为资本的弹性用工提供服务，不是从根本上

解决劳工住宅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的药方是厂方废除宿舍劳动体

制，由当地政府提供公共住房（潘毅等，２０１１：１２０）。但即便政府提供公

共住房，如果不能同时提供有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引导建立健康有序的

生活空间，仍有可能出现昆厂负责人所忧虑的“风纪”问题，甚至给帮派

团体的活动带来可乘之机（汪建华，２０１５），因此反而会形成新的城市问

题，芝加哥就是现成的例子。而试图完全依靠房地产市场，通过劳工个

人购房来解决其住宅问题更不可行。２０１５年，广东东莞市的住房公积

金提取新政引发工人不满，就是因为东莞规定离职后不能一次性提取

住房公积金，等于变相规定异地户籍工人住房公积金只能用于东莞本

地购房，而占东莞劳工绝大多数的异地户籍劳工根本没有能力和意愿

在本地购置房产。１５也 就 是 说，大 部 分 农 民 工 仍 期 待 保 留 他 们 的 流 动

性，他们在东莞只需要一个过渡性的住宅，劳工宿舍仍然是一个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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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换言之，只要存在流动的劳工，对劳工宿舍的需求就还会存在，
抛弃宿舍显然为时尚早。也正因为如此，在批判富士康式的劳工宿舍

之余，应尝试为宿舍寻求可能的变革方向。反观中国的劳工史，我们发

现民国时期的模范劳工宿舍的宝贵遗产对探索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劳

工居住空间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为突破“宿舍劳动体

制”的困境提供了帮助。在积极的制度环境下，宿舍可以作为一种现代

文明教化的空间，在劳工教育、固结团体以及劳工自治培育等多个方面

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可以成为培养有道德的现代人的学校，培养

公民民主习惯的试验场，孕育群体情感和职业团结的基地。民国模范

劳工宿舍提示今天的劳工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建设者，应当在尊重劳动

者的基础上重视其居住空间，利用劳工宿舍提供的公共生活机会，将劳

工的居住空间建设成孕育群体团结的文化空间和培养现代公民的自治

空间，从而为解决劳工住宅问题和建设和谐的劳资关系发挥更积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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